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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D_AE_E7_94_A8_E5_c51_84672.htm “831”大限，刚刚过

去了两周年。按照现行规定，出让满两年而未动工开发的房

地产项目用地，将被视作闲置用地由政府收回。《中国经营

报》报道，两年前“831”大限前夕成功闯关的北京200余块

土地，有近百块迄今为止未动工开发。强制收回闲置土地，

曾被认为是促进供给和稳定房价的良方，现在看来并不是件

容易事。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早在1999年4月就已通过，但

是，现实情况比想像的要复杂。不是所有的土地不能开发动

工都是开发商的责任。从上海市闲置土地成因分类看，

有41%的闲置土地是拆迁困难造成的，29%是规划调整造成的

，另有30%是开发商资金不到位造成的。从报道上看，北京

的百余块地，大多正是受阻于拆迁。早期的土地出让有很大

程度上是“生地”出让，拆迁成本变动的风险由开发商、拆

迁公司或政府哪一方承担并不明确。拆迁成本近年来急剧上

升，一些城市的政府部门承诺包揽拆迁和大配套，最后不得

不在财政中支出拆迁成本，而拆迁周期也是风险因素。 有专

家认为“完全可以设定和执行更为严格的标准”，但是，“

一刀切”并不能解决问题。没有开发商愿意自己的楼盘成为

烂尾楼，没有开发商愿意承担资金财务风险。广州市政府近

一个月来收回47宗70万平方米的闲置土地，其中8宗土地是由

于政府部门行政行为造成，需要补偿开发商。闲置土地很多

是“831”大限之前的协议出让土地，有的闲置时间长达9年

，补偿标准要不要包含土地增值，土地增值如何计算，恐怕



这样一团乱麻短时间很难理清。 现在，一些城市逐渐增加“

熟地”出让的比例，也就是土地储备中心或土地开发公司进

行前期土地的拆迁和“七通一平”的配套。然而，经整理储

备后再推入土地市场，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一些城市的土

地整理储备中心资金流主要来自金融部门贷款和财政拨款，

但土地成交后的回款要上缴地方财政，风险几乎全部由银行

和政府承担。对此，央行报告曾表示过明确担忧。土地储备

的确可以避免闲置土地，但是，储备土地本身是由政府资金

承担风险的存量土地，土地囤积带来的巨大收益，仍可能影

响房地产的价格和房地产有效的供应量。 收回土地并不是目

的，让出让土地尽早实现有效的房地产供应，减少囤积才是

调控初衷。按照相关法律，超过一年的闲置土地就应征收土

地闲置费，也是更容易操作，更有效果的方式。但是，按道

理闲置超过一年比超过两年的土地更多，媒体却少有报道，

不能收回土地的“黑幕”反而成为社会焦点。土地闲置费不

仅要对房产开发商征收，还要对土地开发公司、土地储备中

心征收，社会资源才能充分得到利用。协议土地采用征收土

地闲置费处理方式，可能更尊重历史，合情合法。 减少囤积

土地，仅仅靠简单收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土地出让的

数量需要有科学的论证、社会的监督、土地出让合同的标准

化。土地出让的透明化是市场机制基础，是资源有效利用的

前提。“国八条”第一条中就规定：“各个城市要尽快地公

布今、明两年的土地供应量、开发进展和分布情况”。7月1

日起试行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已经对出

让土地的竣工时间、投资总额、投资强度、闲置土地认定、

终止履行合同、改变合同约定的用地条件等及违约责任做了



明确约定。这说明，处理闲置土地的细则越来越具体，越来

越可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